重庆市巴蜀蓝湖郡小学校关于公开比选管乐院团校外课程服务单位公告

为全面提升我校艺术院团课程质量，丰富学生艺术实践活动，依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教基厅函〔2021〕28号）、《重庆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全面推进中小学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试行）》（渝教发【2019】20号）等相关文件精神，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原则，我校联合家委会面向社会公开比选优质校外机构，承担我校管乐社团课程服务工作。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比选项目

小学管乐社团课程服务

二、比选时间

2026年5月9日14:00
三、比选地点

重庆市巴蜀蓝湖郡小学校四楼会议室

四、服务机构资格条件

1.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具备合法办学/经营资质。

2.拥有管乐专业师资，教师持相关专业资质证书、健康证及无违法犯罪记录证明，师资队伍稳定。

3.具备完善的管乐课程体系，有成熟的小学管乐教学方案、排练计划与成果案例。

4.近3年经营活动中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未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严重违法失信名单。

5.遵守国家政府采购法及教育、市场监管等相关法律法规，服从学校课后服务统一管理。

五、比选材料准备

请机构准备以下材料原件及复印件（复印件加盖公章），按顺序装订：

1.法人营业执照、相关办学/经营许可证明；

2.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

3.机构简介、管乐师资资质证书、教学成果、成功案例；

4.管乐课程方案、课时安排、收费标准明细；

5.近3年无违法违规记录承诺书。

六、比选流程

1.公告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3 个工作日。

2.材料提交时间：2026年5月6日–5月8日，按要求递交比选材料，每日上午9:00–11:00，下午14:00–16:00，逾期不予受理。

3.综合评审：评审小组按评审方案，对管乐院团课承办资质、课程实施、师资安排、教学成果预期、收费标准、课后服务等进行综合评审打分。
4.结果公示：公示候选机构，无异议后签订合作协议。

七、服务要求

1.课程内容符合小学生身心发展规律，聚焦艺术素养提升，不开展学科类培训。

2.确保教学安全，配备完善教学器材与安全保障措施，配合学校开展成果展示活动。

3.接受学校定期考核，考核不合格将终止合作。

八、联系方式

联系人：胡老师

联系电话：67466288

联系地址：重庆市巴蜀蓝湖郡小学校家校服务中心

重庆市巴蜀蓝湖郡小学校

2026年5月6日

